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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主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
到几个 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二十多名欧议员声援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一月七日，欧洲议会人权委

员会议员克劳斯•布赫讷（Klaus Buchner）先生透过自

己的脸书，对黑龙江省建三江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及其

辩护律师的“建三江事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布赫讷议员再次透过脸书公

开谴责中共当局非法迫害建三江事件中的法轮功学员。

二十多名欧洲议员联署支援在此事件中被迫害的法轮功

学员和正义律师。 

布赫讷议员在脸书中写道：“中共对法轮功进行了长

达十五年的持续迫害，并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

不仅严重践踏了中国宪法所保护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和其它基本人权，而且也违反了中国签署的《联合国禁

止酷刑公约》等其它国际公约。” 

“为制止这一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 7 条）和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国际刑事

法院罗马规约》第 6 条），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欧

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通过了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决

议，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立即停止从法

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宗教团体成员和少数民族团体

人士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径。” 

二十多名欧洲议员联署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和

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为进一步营救“建三江事件”中的法轮功学员，布

赫讷议员在欧洲议会发起了一项联署行动，二十多位来

自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外事委员会等的议员参与。 

二零一五年二月三日，这二十多位议员分别致信中

共驻德国大使馆大使史明德、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黑龙江省省委书记王宪魁、黑龙江

省“610 办公室”主任顾松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张述元、建三江农垦法院院长付文，提出以下要求： 

一、立即释放“建三江事件”中被关押迫害至今的

四位法轮功学员石孟文、王燕欣、李桂芳与孟繁荔； 

二、保证这四位法轮功学员、其家人及辩护律师在

中国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三、不允许吊销其辩护律师的律师职业资格； 

四、立即无条件释放黑龙江省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

学员； 

五、建三江农垦法院的非法庭审做出的判决无效； 

六、追究建三江农垦法院、建三江农垦检察院和建

三江公安局的违法行为。◇ 

央视录像中，央视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隔离帽，

还把最容易携带病菌的话筒伸向了“严重烧伤的”女

孩刘思影。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医院难道连最起码

的隔离防护都忽视了吗？“自焚者”王进东腿上装有

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这不明摆着是演戏吗？ 2003

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

焚”的纪录片《伪火》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

节荣誉奖。该片揭示了2001年初的“天安门自焚”案

的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该案是中共集团为栽赃法轮

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 

 

至2015年2月11日，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超过1.93亿人。天灭中共，退党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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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

报道）河北沧州中共警察绑架几十名

在一起交流修炼心得的法轮功学员，

其中被非法批捕的九位法轮功学员

聘请了七位正义律师，律师们阅卷后

一致认为：九位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根

本不构成犯罪，更没有犯罪事实和证

据。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批捕是公然

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权利和“人身

自由”权利，是违法违宪的。所引用

《刑法》三百条“利用×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是完全错误的。 
七位律师以书面形式一致要求：

运河检察院检察官撤销此案，无条件

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五年一月上旬，运河检察院以

“证据不足”把案卷退回运河公安分

局。一月十六日，运河分局又把卷宗

送回运河检察院。 
沧州警察绑架数十名法轮功学

员，没有任何依据。修炼法轮功受宪

法“信仰自由”保护。沧州相关机构

为了捏造罪名，四处查抄此次被绑架

的法轮功学员的家，企图搜集所谓的

证据。既然修炼法轮功合法，那么即

使在法轮功学员家中搜到一火车的

法轮功相关物品，那也是法轮功学员

自己的私有财产，而绝不是犯罪的证

据。 
况且此次沧州被绑架的法轮功

学员只不过是在一起交流心得，他们

没有携带任何凶器、危险品，没有任

何犯罪企图，只是坐在一起谈谈体

会，何罪之有？此次被非法批捕的九

名法轮功学员被捏造的罪名是“利用

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这个罪名

堪称当代“莫须有”，甚至比“莫须

有”更加邪恶。 第一，法轮功不是

邪教（共产党才是邪教）。第二，大

家坐在一起说说话，怎么会“破坏”

了“法律”实施？他们究竟“破坏”

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了？并且他

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犯罪行为！ 
有罪的恰恰是实施跟踪、监听、

监视、绑架的中共人员，他们抄家抢

劫绑架陷害是真正的犯罪行为。 
奉劝运河检察院检察官及沧州

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人员：

从天理上讲，善恶报应是一定要兑现

的，而且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

都没有成功过。所有参与迫害者都是

以害人始，以害己终。从王立军、薄

熙来到李东生、徐才厚、周永康等迫

害帮凶已经实践了这一点，表面上是

贪腐问题，实则是因果报应的开始。

对罗干、曾庆红、江泽民等迫害元凶

的报应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法律上讲，这场迫害从开始

就是违法违宪、偷偷摸摸、见不得

人的。况且，中共已经做好随时卸

磨杀驴的准备，如在《公务员法》

第五十四条中规定了“公务员执行

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现在又

推行司法“办案终身制”。也就是说，

等这场迫害一结束，谁参与迫害、

谁助恶为虐，谁偿还。“文革”等运

动的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 
在这场迫害穷途末路的今天，

如果仍不能清醒、理智的坚守自己

的良知善念，坚持正义，秉公执法，

而随波逐流的参与迫害。其结果是

人家牵驴你拔橛子，最终为中共邪

党做陪葬。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何去何从？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二零一五年一月七日，律师到

检察院阅卷，得知案子因证据不足

退回公安局。根据现行法律，他们

有一个月的时间补充所谓的证据。

目前尚且不知道杜金勇突然被绑架

的原因，详情有待查证。◇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2015 年 2 月 5 日，河北省张

家口市宣化法轮功学员刘发莲和

一女法轮功学员在宣化县江家屯

乡讲真相时，被江家屯乡派出所恶

人绑架，现已送到张家口市拘留

所。 

◆河北省枣强县法院欲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上午九点非法庭

审法轮功学员张洪国、张喜珍夫妇

和刘冰冰。 

◆2 月 9 日中午，河北三河市

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第二百货公

司附近讲真相，被南城派出所恶警

绑架，恶警出动三辆警车，劫持了

学员和她的三轮车，该学员女性，

50 岁左右。 

◆2 月 6 日下午 3 点左右，有

河 北 简 讯
三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开一辆黑色

轿车，到河北景县杜桥镇苏庄打听

谁炼法轮功，欺骗村民说自己家人

得小脑萎缩，想找法轮功学员。受

骗村民把他们领到一法轮功学员

家后，他们就四处翻找东西。 

◆河北省涿州市兴盛屯村法

轮功学员卢凤兰 2015 年 2月 12 日

上午九点面临非法开庭，开庭地点

在保定市清苑县，田各庄屯田各庄

村看守所内的一个小法庭内。 

◆河北辛集和睦井乡派出所

和红旗营村公安员多次到本村法

轮功学员陈建军家骚扰，致使陈建

军流离失所。家人盼他回家。 

◆2 月 4 日上午，王淑娟、周桂

英、苏红三位后马坨店法轮功学员

在晒甲坨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

报告给警察，遭龙家店派出所绑架。

苏红现已平安回家，其他法轮功学

员被非法关押拘留所 15 天。 

◆2014 年 12 月 18 日，霸州公

安局国保大队指使城西派出所，以

所谓的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案为由，对法轮功学员孙

庆文非法监视居住，不准会见他人

或通信，并被要求交出护照、出入

境证件、身份证、驾驶证。 

◆2 月 4 日下午，山海关道南派

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的家骚扰。

◆秦皇岛徐永凡被构陷案已到

青龙县法院。◇ 

 交流心得遭批捕 七律师要求撤案 


